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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N/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甘蔗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磊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义乌市五德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省甘蔗产

业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德锋、楼朝斌、王园珍、金真洪、宋献民、宋厚达、卜龙飞、方春苗、郁

勤飞、赵琳谦、季建洪、宋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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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红糖加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功能性红糖加工的术语和定义、要求、加工方法、质量管理、包装储存等加工过程控

制。本标准适用于第3章定义的功能性红糖的加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8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碳

酸氢钠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

及制品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愣纸箱和双瓦愣

纸箱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

标签通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3.1

功能性红糖

在浙江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以含有钙、铁、硒元素的甘蔗为原料，经榨汁、过滤、熬制、成

型、干燥，采用浙江传统工艺（非石灰法）不经分蜜制炼而成的具有补钙、补血、活血、增强人

体免疫功能的红糖。

3.2 3.2

连环锅灶

从灶头按口径从大到小呈一字形排列建造的锅灶，一般由8～10口铁锅或不锈钢锅组成。

3.3 3.3

糖沫

蔗汁煮沸时上浮的含蔗蜡、絮凝物等杂质的泡沫。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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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糖

烧煮蔗汁蒸发水分浓缩糖液的过程。

3.5 3.5

炒糖

用糖勺在糖锅内不断搅动、混合浓稠糖浆的操作过程。

3.6 3.6

糖槽

制糖专用工具。用于盛放浓稠成熟糖浆，作最后成型加工的木制槽。

3.7 3.7

糖勺

制糖专用工具。加装长木柄的铁皮勺，用于舀盛糖液，亦用于炒糖。

3.8 3.8

漏勺

制糖专用工具。加装长木柄的铁皮平底浅勺，底面钻有若干细孔，用于捞糖沫。

3.9 3.9

糖铲

制糖专用工具。铁质或不锈钢质的平口直铲，加装木柄，用于糖槽内搅动、摊晾、铲刮功能性红

糖。

3.10 3.10

糖锤

制糖专用工具。木柄前垂直装一段粗短圆木，用于揉碾粉碎红糖。

4 要求

4.1 原料

4.1.1 原料蔗应干净，去除蔗叶、根毛、泥土等杂质。

4.1.2 原料蔗不得使用品质劣变的甘蔗。

4.1.3 原料蔗在搬运堆放贮存操作过程中应避免机械损伤、混杂和污染；原料蔗堆放场地要求地

面硬化，清洁卫生。

4.2 辅料

4.2.1 炒糖过程中允许添加少量符合国家标准的食用植物油。

4.2.2 捞糖沫和加工成型时允许使用碳酸氢钠（小苏打）作为加工助剂。小苏打质量应符合 GB

1886.2 要求，使用量应符合 GB 2760 的要求。

4.2.3 禁止使用任何色素、增白剂、香精香料和其它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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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工场地

4.3.1 功能性红糖加工厂选址应远离污染源。

4.3.2 冲洗加工设备用水应达到 GB 5749 的要求。

4.3.3 熬制、包装车间、成品仓库地面应硬化，灶面墙面应平整光洁，无污垢，并配建好必要的

卫生隔离防护。

4.3.4 加工场地应通风透光良好，配备必要的照明设施。

4.3.5 加工场地应将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及企业的相关加工、管理规章制度公示上墙。

4.3.6 加工场地应满足消防安全设计要求，并配备必要的灭火器等防火、灭火设施设备。功能性

红糖加工车间应和烧火间隔开，堆放燃料场地与加工车间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4.4 加工设施与设备

4.4.1 功能性红糖加工应具备压榨机、过滤机与沉淀池、连环锅灶、制糖专用工具（平底漏勺、

糖勺、糖槽、糖铲、糖锤等）、干燥机等设施与设备。

4.4.2 压榨机及动力配置应与熬糖车间产能匹配，优先选择提汁率高的压榨机。

4.4.3 熬制功能性红糖的连环锅灶应拔火良好，节能环保，烟气须经环保处理达标排放。

4.4.4 与原料、半成品、成品接触的设备与用具，应选择无毒、无味、抗腐蚀、不易脱落的材料制

作， 并应易于清洁和保养。宜使用无异味、无毒的竹、木等天然材料制作的工具以及铁、不锈钢、食

品级塑料制成的器具。

4.4.5 加工设备与设施在使用前应进行清洗，清除锈斑、灰尘、霉菌等，生产期间定期清洁维

护。榨糖季节结束后，应及时清洁、保养加工设备并封存。

4.5 加工人员

4.5.1 要求身体健康，上岗前应进行体检，持健康证上岗。

4.5.2 上岗前应经功能性红糖加工技术和知识培训，掌握功能性红糖的加工技术和操作技能。

4.5.3 进入加工场地应统一换工作鞋，穿戴工作衣、帽，洗手、消毒，包装车间工作人员还需戴

口罩上岗。

4.5.4 工作时禁止吸烟、吃零食及随地吐痰。

5 加工技术

5.1 工艺流程

5.1.1 功能性红糖采用机械榨汁与传统锅灶煎熬相结合的加工方法。

工艺流程：榨汁→清净（过滤、沉淀、捞糖沫、二次过滤）→熬制（熬糖、炒糖）→成型

（出锅、做糖）→干燥（需要时）→成品功能性红糖。

5.2 工艺要求

5.2.1 榨汁

精选原料蔗，除净根、叶、泥土（必要时用水冲洗），去除虫害及病变严重的劣质甘蔗，存放

清洁处待榨。一般选用小型五辊榨机（配15KW 动力）榨蔗取汁。

5.2.2 清净

蔗汁和糖水通过各种物理方法去除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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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过滤

压榨机出水口和糖水池之间应放置 10 目～20 目的滤网过滤蔗渣。

5.2.2.2 沉淀后过滤

蔗汁先流经沉淀池(槽）除去粗重杂质，再流（泵）入存放池（桶）静置沉淀 1 小时左右，除去

细

腻沉淀物，然后进入200目的过滤机过滤后流入第一口锅。蔗汁存放时间不超过 3 小时。

5.2.2.3 捞糖沫

沉淀后上清液流（泵）入连环锅灶的第一口大锅加热，沸腾前后用漏勺快速捞尽漂浮糖沫。可

加少量小苏打粉促进杂质上浮。再转入第二口锅继续捞糖沫，捞净糖沫后转入第三口锅。一般一次捞

沫处理蔗汁约 200kg，后分两次熬制成糖。

5.2.2.4 三次过滤

糖水进入第四口锅时，用 200 目～300 目不锈钢滤网过滤，进一步去除固体杂质。

5.2.3 熬制

5.2.3.1 熬糖

将糖水分散在末端 5～6 口锅内同时煮炼浓缩，蒸发掉大部分水分，期间适当统筹调和，保持

各锅糖水浓度基本一致。熬制过程中锅内出现焦糖积炭时要及时清除。

5.2.3.2 炒糖

当糖水浓缩变成浓稠糖浆时，全部舀入末四口锅并开始炒糖，用糖勺不断搅动混合，避免受热

不均发生糊锅焦糖。之后随着糖浆接近成熟渐次向末端糖锅集中，最后全部集中到末端一口锅。

5.2.4 成型

5.2.4.1 出锅

当沸腾汽泡变得稀少，糖锅上空基本看不到白色水汽时，说明糖浆已成熟，应快速出锅舀至

糖槽。正常生产两次出锅间隔时间约 15 分钟。

5.2.4.2 做糖

出锅前可在糖槽内放置 10 克～30 克小苏打（功能性月子糖不加小苏打），并与热糖浆搅拌

混合均匀，来回摊晾几次，待糖浆完全凝结时趁热铲翻，用糖锤揉碾粉碎，加工为成品粉糖。

将糖浆来回摊晾几次，基本凝滞时静置，凝结时用糖铲划切成块，冷却后铲起为成品块糖。

5.2.5 干燥

遇潮湿天气在自然散湿条件下产品水分含量无法达标时，应启用干燥机。

6 质量管理

6.1 加工企业应根据本标准制定质量管理实施细则，完善岗位责任制。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Ｔ/ZJGZ 007—2022

5

6.2 加工企业宜设置甘蔗和功能性红糖检测室，开展检测活动，并做好记录。

6.3 加工企业应建立红糖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应有加工原辅料、质量检验、入库、销售等记录。

6.4 加工企业应对产品质量问题进行自查，并将整改情况记录在档。

7 包装储存

7.1 包装

7.1.1 成品功能性红糖经出厂检验合格后，分级包装。

7.1.2 包装材料包装袋或纸箱必须内衬食品级塑料内袋，并严密封口，防潮防霉。

7.1.3 包装上须有标签，产品标签应按 GB7718、GB 28050 规定执行。

7.1.4 塑料包装袋及塑料桶应符合 GB 4806.7 的规定。

7.1.5 纸箱、纸盒应符合 GB/T 6543 的规定。

7.2 储存

7.2.1 包装好的功能性红糖及时入库防止二次污染

7.2.2 存放成品功能性红糖的仓库要求环境阴凉干燥，地面硬化，墙壁整洁。

7.2.3 功能性红糖必须存放专用仓库，并不得与有害、有毒物品同仓贮存。

7.2.4 仓库须阴凉干燥,并增设防火、防鼠、防尘、防虫等卫生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前  言
	功能性红糖加工技术规程


